
山东省滨州市老楼加装电梯厂家-山东省滨州电梯钢结构厂家-
老小区改造

产品名称 山东省滨州市老楼加装电梯厂家-
山东省滨州电梯钢结构厂家-老小区改造

公司名称 滨州奥菱电梯有限公司

价格 350000.00/件

规格参数

公司地址 滨州市邹平县城南醴泉四路星河上城1号楼1-801

联系电话 18265759888 15953361985

产品详情

滨州奥菱电梯有限公司

山东省滨州市专做钢结构电梯井道，山东省滨州市钢结构电梯井道制作，山东省滨州市专业做钢结构电
梯井道，山东省滨州市电梯井道钢构，山东省滨州市电梯井道钢架，山东省滨州市钢结构平台制作，山
东省滨州市钢结构消防楼梯制作、安装，山东省滨州市钢结构装饰造型工程，山东省滨州市异型复杂钢
结构，山东省滨州市旧楼加装电梯，山东省滨州市旧楼加装电梯电梯井道

 

 

滨州奥菱电梯有限公司

服务专业，品牌口碑，价格合理，是您的合作伙伴。

主营：电梯钢结构、旧楼加装电梯、老小区电梯改造、电梯销售、老旧小区外加电梯、杂物电梯销售、
传菜电梯销售、加装别墅电梯、外挂电梯、外装电梯、电梯门套制作、电梯门套安装、电梯厂

 

山东省滨州老楼加装电梯厂家-山东省滨州电梯钢结构厂家-老小区改造

老旧小区加装电梯，是一项实实在在的惠民工程，但高层住户与低层住户因各自利益却可能引发纠纷。
前不久，乐山一老旧小区底楼业主程某以侵权为由将2楼及以上10户业主告上法庭。4月13日，乐山市市
中区法院对该市首例涉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物权保护案作出一审宣判，判决驳回原告程某诉讼请求，认为



低层住户对增设电梯应当具有适度的容忍义务。同时，该院将于近日向相关部门发送司法建议。老旧小
区加装电梯底楼业主把楼上全告了涉案小区位于该市市中区白云街，楼高6层，每层2户。原告程某为1楼
业主，被告潘某某等10户业主为同单元的2楼及以上住户。2022年年初，潘某某等多户业主发起在本单元
加装电梯的申请，12户居民中有10户同意加装电梯。由于符合加装电梯业主表决规则，加装电梯的筹备
工作正常启动。在此期间，1楼住户程某一直反对。电梯加装工程开工前夕，程某以侵权为由将2楼及以
上10户业主告上了法庭。程某认为，加装电梯后，将影响其厨房和卫生间的采光、通风，电梯运行产生
的噪音也将影响其家人日常起居和休息，请求判令被告停止侵权，立即停止加装电梯工程，或者判令各
被告在加装电梯时，不得对原告的采光通风以及居住安全造成影响，并连带赔偿因加装电梯导致的原告
房屋贬值损失。一审判决驳回诉讼请求4月13日，乐山市市中区法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宣判，判决驳回原告
诉讼请求。法院一审查明，案涉楼房除底楼住户外共有10户且其中9户年龄在55岁至67岁之间，面临或即
将面临老龄化问题，出行不便情况将更加突出。此外，案涉楼房增设电梯事项已经该单元专有部分的全
体业主共12户参与表决，并参与表决专有部分面积3/4以上的业主且参与表决人数3/4以上业主（即10户）
同意，符合《民法典》相关规定。表决情况同时进行公示，且小区业委会在公示期间内未收到异议。同
时，被告增设电梯规划方案取得了相关部门“符合规划要求”的审查意见，并经相关部门审查后认为“
增设电梯的勘察、建筑、结构、电气、抗震和消防均为合格”。从增设电梯方案来看，确需占用4平方米
左右的公共绿地，但案涉增设电梯并非用于经营活动，且并未占用原告的专有部分，占用公共绿地面积
较小，不是小区业主通行或活动时的必经地点，尚属于共有人容忍义务的合理范围。法院一审认为，本
案中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的表决、审批均符合法律规定，且根据《民法典》第二百九十一条关于相邻通行
权之规定，低层住户对增设电梯应当具有适度的容忍义务。关于原告主张各被告连带赔偿因增设电梯“
导致原告房屋贬值损失10万元的问题”。因案涉电梯尚未修建完成，对原告房屋的采光、通风是否会造
成影响，噪音是否影响原告生活以及影响有多大等问题不能确定，故对原告的该项诉讼请求在本案中不
予处理，待后果实际产生后原告可另行寻求合法途径解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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